
郑港环验〔2019〕6号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规划市政建设环保局

关于河南领科材料有限公司高速高效立方氮化硼、金刚石等超硬材料生产线建设项目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函    
河南领科材料有限公司：                     

你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MA451PTB73）报送的《河南领科材料有限公司高速高效立方氮化硼、金刚石等超硬材料生产线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固体废物）监测报告》及相关材料收悉，2019年11月14日，我局组织相关部门对该项目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落实情况及固体废物处置情况进行了现场检查，该项目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竣工环保验收事项已在我区网站公示期满。经研究，提出验收意见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位于工业十路与华夏大道交叉口，租赁河南晶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现有厂房，建设高速高效立方氮化硼、金刚石等超硬材料生产线，主要产品为立方氮化硼和金刚石复合片，规模为年产金刚石复合片100万片、立方氮化硼50万片。

二、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落实情况及固体废物处置情况

项目已按照环评批复要求落实了一般固废及危险废物暂存场所，一般固废暂存间位于研磨区东侧，占地面积25平方米，废叶腊石块、废石墨加热纸、废氧化镁杯、废碳片、废盐管、废盐片、喷砂过程产生的废砂、研磨过程产生的研磨泥、除尘器集尘、不合格产品、三级沉淀池污泥等一般固废经收集暂存后出售综合利用。危废暂存间位于清洗区东侧，占地面积5平方米，废酒精等危险废物经收集后暂存，定期委托河南中环信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处置。 

三、验收结论

验收组通过现场检查并审阅有关资料，经认真讨论，认为该项目基本按照环评文件及其批复要求配套了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固体废物存储及处置满足相应标准要求，同意该项目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通过环保竣工验收。
项目日常运营过程应严格落实固体废物储存、危废转移联单、台帐登记等相关管理要求，严禁随意处置。

本项目日常环境监察工作由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环境监察支队负责。
                            2019年11月28日
主办：生态保护与环境影响评价处 

抄送：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环境监察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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